
滁州市摄影家协会个人会员入会实施细则
（试行）

第1章 总则
第1条 【宗旨依据】
为规范会员发展与管理工作，保障申请人及会员的合法权益，提升协会凝聚力与专业影响力，依据《滁州市摄影家协会章程》，特制订本细则。
第2条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滁州市摄影家协会（以下简称“本会”）个人会员的申请、审核、入会及日常管理工作。
第2章 入会条件
第3条 【基本条件】
申请加入本会的个人，须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年满18周岁，在滁州市行政区域内工作、生活或学习，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 拥护本会章程，自愿遵守会员管理相关规定，积极支持本会各项工作；
3． 具备本细则第四条至第七条所列相应类别业绩条件。
第4条 【摄影创作类业绩条件】
申请人的业绩条件为积分制，积分达5分可提出入会申请。具体积分规定如下：

	序号
	业绩条件
	分值（5分制）

	A－1
	作品入选省级以上摄协主办或联办的摄影大展、大赛
	5分／件

	A－2
	作品入选市摄协主办的摄影艺术双年展
	5分／件

	A－3
	在市摄协主办或联办的其他摄影比赛或展览中获等级奖
	3分／件

	A－4
	作品入选市摄协主办或联办的其他摄影比赛或展览
	2分／件

	A－5
	在市摄协团体会员单位主办的展览中获奖
	2分／件

	A－6
	作品入选市摄协团体会员单位主办的展览
	1分／件

	A－7
	作品入选滁州日报社与市摄协联合主办主题性征稿
	1分／件


说明：
1． 同一件作品多次获奖、入选、发表的，只计算一次分值（分值不同时按最高分计算）；以组照形式参展的作品视为一件；
2． 获国际重要摄影大展奖项，或在全国及安徽省主流媒体、专业摄影报刊发表作品的，可作为业绩参考要素，由主席团酌情认定；
3． 未明确列明的业绩情形，由协会主席团根据实际情况评估赋分。
第5条 【摄影理论研究类业绩条件】
“摄影文章”指摄影理论、评论、史论、创作体会、作品点评、器材测评、技术探讨等学术性或专业性文章，不含新闻简讯、动态报道等非学术体裁，每篇不少于800字。
	序号
	业绩条件
	分值（5分制）

	B－1
	摄影文章入选省级以上文艺理论、评论类优秀成果评选或发表于核心期刊
	5分／篇

	B－2
	摄影文章入选市摄协组织的文艺理论、评论类活动或在市级以上刊物发表
	3分／篇


第6条 【短视频创作类业绩条件】
实行积分制，累计积分达5分可申请入会。
	序号
	业绩条件
	分值（5分制）

	C－1
	短视频作品入选省级以上摄协主办或联办的大赛、大展
	5分／件

	C－2
	在市摄协主办或联办的短视频大赛、大展中获奖
	5分／件

	C－3
	短视频作品入选市摄协主办或联办的展览或赛事
	3分／件

	C－4
	在市摄协团体会员单位主办的短视频展览中获奖
	3分／件

	C－5
	短视频作品入选市摄协团体会员单位主办的短视频展览
	2分／件


说明：
1． 同一短视频作品多次参展、获奖或发布，仅取最高分值计算一次；
2． 国际重要短视频赛事获奖，或在中央、省级主流媒体及专业平台发布的作品，可作为参考依据，由协会主席团综合评定；
3． 未明确情形由协会根据实际评估赋分。
第7条 【其他类别业绩条件】
（1） 摄影教育类
	序号
	业绩条件
	分值（5分制）

	D－1
	在国家承认学历的高等院校、职业院校从事专职摄影教学工作，具有初级及以上职称
	5分

	D－2
	接受系统摄影专业教育，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及以上学历
	5分


（2） 专职摄影记者、图片编辑或摄影出版类
	序号
	业绩条件
	分值（5分制）

	E－1
	在新闻媒体、出版社等单位从事专职摄影记者、图片编辑或摄影图书出版工作连续3年以上，并具有相关专业初级及以上职称
	5分


（3） 摄影组织工作类
	序号
	业绩条件
	分值（5分制）

	F－1
	长期从事基层摄影组织工作，成效显著，推动本地摄影事业发展
	5分

	F－2
	积极组织或参与市摄协主办、承办的重大活动、公益项目，成绩突出，在业内具有较高认可度
	组织者5分，参与者1–3分


注：以上类别可任选其一申报，不累计加分；申请人应选择最符合自身情况的一类提交材料。
第3章 申报程序
第8条 【材料要求】
申请人须提交真实、规范、完整的申报材料（纸质版1份 ＋ 电子版1套，电子文件夹以“姓名＋入会申请”命名，发送至czsyjxh@163.com），包括：
1． 《滁州市摄影家协会入会申请书》；
2． 业绩证明材料：
· 获奖／入选证书扫描件或复印件；
· 发表作品截图（须注明媒体名称、发表时间）；
3． 摄影理论研究类申请人，须提交文章原文及发表／入选证明；
4． 摄影教育、编辑、出版、组织类申请人，须提供任职证明、职称证书、工作履历等相关佐证材料；
5． 代表作品：摄影创作类申报者需提交6幅独立创作的摄影作品，格式为JPG，每幅不小于3MB，分辨率不低于300dpi，保留原始EXIF信息。
短视频类创作者需提交2部独立创作的短视频作品，格式为MP4格式，每部大小不超过500MB。
第9条 【申报方式】
1． 申请人应由两名滁州市摄影家协会会员介绍，通过所在团体会员单位统一报送，无团体会员单位的可直接向市摄协秘书处提交；
2． 申报材料一经提交，不予退还，协会有权留存归档并用于宣传展示；
3． 申报人应对材料真实性负责，凡弄虚作假者，取消资格，两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第10条 【评审和入会流程】
1． 市摄协秘书处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核查完整性与合规性；
2． 初审通过后，提交协会主席团审批；
3． [bookmark: 一入会手续]评审结果公示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正式通知申请人成为本会个人会员；
[bookmark: 二会费减免]4.申请人接通知后，应在30日内到本会秘书处办理入会登记手续，缴纳终身会费400元，逾期未办理视为自动放弃资格；
5.70周岁及以上或持有残疾人证的申请人凭相关证件可免缴会费。
第11条 【受理时间】
[bookmark: _GoBack]本会一般每年集中受理一次入会申请，时间为每年1月1日至3月31日。逾期材料顺延至下一批次处理。

第4章 会员管理
第12条 【会员权利】
1． 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2． 参加本会组织的展览、培训、采风、研讨等活动；
3． 获得本会提供的专业指导、资源支持和成果展示平台（摄协公众号）；
4． 对本会工作提出建议、批评和监督；
5． 对符合安徽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入会条件并积极参加市摄协活动的会员，本会将予以推荐。
6． 自愿退会。
第13条 【会员义务】
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协会章程；
2． 维护协会声誉，积极参与协会活动；
3． 向本会提供真实、准确的个人信息及作品资料。
第14条 【资格取消】
会员如有下列行为之一，经主席团会审议后可取消其资格：
1． 严重违反协会章程或职业道德；
2． 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会员资格；
3． 从事损害摄影行业声誉的行为；
第5章 附则
第15条 【解释权】
本细则由滁州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团负责解释。
第16条 【实施日期】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试行一年。原有关于会员管理的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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